[bookmark: _GoBack]屏東縣政府110學年度本土語文指導員招募簡章
一、依據：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指導員設置要點。
二、本府招募110學年度本土語文指導員計一名(語別：閩南語)。
三、招募對象：本縣所屬國中小編制內現職教師。
四、招募資格，具備下列條件者，歡迎報名：
（一）取得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資格。
（二）本土語文相關經歷證明(具任一項資格即可)
1.  本土語言教學年資三年以上。
2.  直轄市、縣(市)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文組服務三年以上。
3.  具備本土語言教學、研究等具體績效人員，經教育部國教署審查通過。
五、工作項目：(由本府教育處參酌下列重點訂定之)
（一）協助本縣本土語文推動委員會之運作，推動本縣本土語言課程發展、實施及評鑑。
（二）配合本縣本土語文輔導組織之運作，協助培訓輔導員。
（三）宣導本土語文相關政策，輔導學校落實辦理。
（四）進行本土語文課程發展及教材教法研究。
（五）輔導學校辦理教學演示，分享教學經驗，提昇教學效能。
（六）結合本縣本土語文輔導組織建置本土語言教學資源網站，提供教師教學資源、經驗分享、教學諮詢及意見交流之平台。
   （七）協助撰寫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。
六、其他：
（一）工作項目及權益依本土語文指導員設置要點及教師法等相關規定。
（二）本土語文指導員借調本府教育處，每週返校擔任本土語言教學節數，以二節為原則。
（三）本土語文指導員之聘任，聘期以每學年一聘為原則，得視本土語文指導員該年表現情形續聘之，每次續聘之聘期為一學年。
（四）本府辦理各校校長、主任甄選時，本土語言指導員之年資，得比照主任、組長年資，採計服務年資績分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
(一) 歡迎對本土教育業務有興趣之教師踴躍報名，並填寫「110學年度本土語文指導員基本資料表」(如附件)，將電子檔寄至本府教育處承辦人吳倩雯教師a330137@oa.pthg.gov.tw，若有相關問題可電洽承辦人，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11。
(二) 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0年5月20日止。
	八、面談時間：另行聯繫，面談時請備相關證明影本乙份，並備正本檢		核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附件）  屏東縣政府110學年度本土語文指導員基本資料表

	姓名
	
	生日
	 年     月     日

	服務學校
	
	任教年資
	 年  (計至110年7月)

	聯絡電話
	
	手機
	

	電子郵件
	

	通訊地址
	

	專長背景概述
	本土語言教學年資：          年。
語言能力認證級別：            語             級。
其他教學經驗與資歷：

曾任行政業務資歷：


	國教輔導團本土語言組服務
（列述）
	服務年資：      年。
服務表現：

	特殊優良事蹟
(列述)
	本土語相關事蹟：

其他特殊優良表現：


	證明文件
	一、取得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資格。
二、本土語文相關經歷證明(具任一項資格即可)
1. 本土語言教學年資三年以上。
2. 直轄市、縣(市)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文組服務三年以上。
3. 具備本土語言教學、研究等具體績效人員，經教育部國教署審查通過。


【表格不足時請自行增列，並於面試時備齊證明文件，以利檢核。】
